各潜在供应商，现对采购文件增加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内容，内容如下：
[bookmark: _Toc18244]1、采购文件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P8页“18进口产品”内容中增加：“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要求，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采购文件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P11页“30.9其它”内容中增加：“5.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 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bookmark: _Toc10690][bookmark: _Toc19354][bookmark: _Toc519082493]3、采购文件第五章评审办法P26页“1.相关要求”内容中增加：“1.8本国产品支持政策：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规定的本国产品情形的，可享受的本国产品的支持政策，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1.8.1当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 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1.8.2 磋商小组对供应商所出具的《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评审中发现其《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内容含义不明确、同类事项与投标（响应）文件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等情况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声明函》仍然不符合《通知》规定要求的，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产品视为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不享受对本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
1.8.3供应商未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的，不享受对本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
[bookmark: _Toc1905]4、采购文件第五章评审办法P29页“3.政策加分以及计算方法”内容中增加：“3.4 相关价格评审扣除优惠，都应该在供应商报价基础上计算。例如（以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为例）：某一供应商的产品报价100元，其提供的产品符合本国产品标准，同时按照采购文件规定也享受对小微企业的10％的价格扣除优惠。则对其报价按规定进行两次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其参与评审的价格为100-100x20%-100x10%=70元（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支持政策不改变最终中标、成交价格，政府采购合同仍按照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报价签订。）”。
5、采购文件第六章供应商须知11.响应文件的组成11.4 商务文件（商务文件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P36页“11.4.14 磋商文件要求和供应商认为应介绍或者提交的资料和文件（若有）”， 此处须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bookmark: _Toc427823747][bookmark: _Toc29485][bookmark: _Toc464831175]6、采购文件第十章响应文件格式 商务部分商务文件目录中P70页“磋商文件要求和供应商认为应介绍或者提交的资料和文件（若有）”， 此处须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bookmark: OLE_LINK1]7、采购文件第十章响应文件格式 商务部分P81页之后，增加：附件“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附件格式如下：

附件：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1）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 
2.（产品名称2）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在中国境内生产的本国产品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产品应当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属性改变是指经过制造、加工或者组装等工序，产生完全不同于原材料、组件的新产品，并具有新的名称和特征（用途）。属性改变不包括以下细微操作： 
（1）为确保产品在运输或者储存期间保持某种状态而进行的操作； 
（2）为产品运输或者销售进行的包装或者展示； 
（3）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粘贴或者印刷品牌、标志、标识以及其他用于区别的标记； 
（4）简单的上漆、磨光和分装； 
（5）其他不属于属性改变的情形。
其他内容不变。
本变更公告作为采购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各相关供应商均具有同等约束力，与采购文件不一致的部分以本变更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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